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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百 一 十 条
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
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
性质使用租赁物，致
使 租 赁 物 受 到 损 耗
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 七 百 一 十 一
条 承租人未按照约
定的方法或者未根据
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
赁物，致使租赁物受
到损失的，出租人可
以解除合同并请求赔
偿损失。

第 七 百 一 十 四
条 承租人应当妥善
保管租赁物，因保管
不 善 造 成 租 赁 物 毁
损、灭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于审理城镇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 解 释》第 二 条 出
租 人 就 未 取 得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或
者 未 按 照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的 规 定
建设的房屋，与承租
人 订 立 的 租 赁 合 同
无 效 。 但 在 一 审 法
庭 辩 论 终 结 前 取 得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或 者 经 主 管 部 门
批准建设的，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有效。

（法治日报）

毕业租房易发争端毕业租房易发争端
合同双方皆须谨慎合同双方皆须谨慎

毕业季过后，大量高校毕业生迈入工作岗位，同时寻
找自己的“安身小窝”。然而，由于涉世未深、经历不足，
许多毕业生第一次租房“吃亏”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有
不少毕业生感慨：“租房比求职还难。”

房屋中介是否正规？房租是否合理？房屋是否合法
安全？物品损害如何确定赔偿责任？近日，北京市房山
区人民法院发布了该院审理的房屋租赁纠纷典型案例，
记者对其中的部分案例进行梳理，以期通过以案释法厘
清毕业季租房难题，让广大毕业生租得安心，租得放心。

2021年6月，一家房地产经
纪公司的经纪人石某为刚毕业
的李某推荐了一套某小区住宅，
并提供了带看服务。李某看房后
表达了租房意向。石某同房东沟
通后与李某协商签约事项，但李
某一直拖延不签约并询问中介费
用优惠问题。

经多次沟通，李某表示已从
其他中介公司租了石某推荐的房
屋，但石某认为李某这一行为属
于“跳单”，侵犯了公司利益，故代
表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
中介信息服务费。

庭审中，李某告诉法官，租房

前他跟随多家中介进行了实地看
房，自己及房东均未与作为原告
的房地产经纪公司签署过任何形
式的独家委托协议，且该套房屋
在多家中介机构租房平台均有挂
出；签订合同前，自己也未通过此
公司获取到房东信息，更未与房
东直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因
此，李某认为，他与其他中介公司
签约并完成租赁的行为不构成

“跳单”。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法律

规定及中介行业惯例，认定承租
人是否构成“跳单”，关键看承租
人是否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

房源信息、机会等条件而订立合
同。一般而言，只要承租人实际
接受了中介人的中介服务，又与
第三人订立了合同，就可以推定
该合同成立与中介人提供的服务
有因果关系。本案中，虽然原告
先带李某看过涉案房屋，但该房
屋在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租，在
多家中介公司向其推荐涉案房源
的情况下，李某有权选择报价低
或者服务好的中介公司进行交
易。因此，李某的行为不构成“跳
单”违约，法院据此驳回了原告要
求李某支付中介信息服务费的诉
讼请求。

2022年7月，大学刚毕业的
刘某与某村村民王某签订了租
期为一年的房屋租赁合同，租下
了王某的自建房，并支付一年租
金1.8万元。同年9月，此房因
被认定为违法建筑而拆除，刘某
的电脑、纪念册、书籍等物品因
房屋突然被拆而损坏。

因就赔偿事项协商未果，刘
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双方签订
的租房合同无效，王某返还自己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6月期
间的租金，并赔偿财物损失、搬
家人工费、运输费等共计 2万
元。

对此，王某表示，自己曾明
确告知过刘某房屋可能被拆除，
并于拆除前3日通知了刘某，房

屋拆除后，在刘某认可的情况下
还为他另行租了新房，因此不应
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的房
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双方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应属
无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租
违法建筑的合同应属无效，出租
人应返还相应租金给承租人，但
也有权向承租人主张使用房屋
期间的占用费，具体标准可以参
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及周边
房屋的租金标准；承租人有权要
求出租人退还所缴纳的租金、押
金、租赁保证金等合同约定的费
用，此外，承租人还可依据出租人
的过错程度向出租人主张装修损
失及实际发生的搬迁损失。

本案中，涉案房屋已按违法
建筑拆除，刘某主张返还预付租
金及索赔搬家人工费、运输费的
合理部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财物损失，
因刘某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损失
数额，且拆除当日刘某在现场未
对书籍物品等进行妥善处置导致
扩大损失，法院对该项主张不予
支持。据此，法院综合案情后，判
令王某返还刘某预付租金并赔偿
刘某搬家费等共计1.5万元。

法官提醒，承租人在签约前
应当审查租赁房屋的规划手续，
避免因合同无效而无法继续使
用租赁房屋。若后期遇到合同
无效的情形，承租人应及时搬离
租赁房屋，避免自身损失扩大。

2019年6月，贾某大学毕业
后承租了蒋某的房屋，双方签订
的租赁合同对房屋状况、合同解
除、违约责任等事宜进行了明确
约定。2022年2月，双方租赁关
系终止，蒋某验收时发现房屋部
分设施损坏严重，遂要求贾某进
行赔偿。

然而，贾某不仅拒绝赔偿，还
采取贴大字、门锁灌胶水等过激
行为，导致房屋无法继续出租。
对此，蒋某诉至法院，要求免退房
屋押金，并要求贾某赔偿房屋附
属设施财产损失、房屋无法出租
期间的租金损失共计4.9万元。

庭审中，贾某提起反诉，要求
蒋某返还押金及水电费等共计
7259.39元。贾某认为，蒋某配备
的沙发因年限较久及自然损耗已
无法正常使用，扔掉旧沙发是基于

对房屋享有合法的使用权，不应承
担任何赔偿责任。退房时，他已主
动向蒋某提供其他沙发以作更替，
但蒋某主动放弃，因此不同意要求
更换新沙发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使用出租
房屋过程中，承租人具有按约定
使用、妥善保管租赁物的义务，如
未尽义务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或
者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当然，租赁物自然损耗的，承
租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
贾某作为房屋承租人未依合同约
定及诚实信用原则合理使用房屋、
爱护房屋及内部的设施设备，其擅
自处置屋内沙发的行为侵犯了蒋
某的合法权益。同时，蒋某将房屋
出租获利，也应承担房屋及内部设
备设施因正常使用导致的折旧和
合理损耗的风险，不应肆意向承租

人转嫁风险、转移成本。
法院在综合考虑贾某的租

期、租住期间产生的合理损耗、涉
案家具的市场价格以及房屋的破
损情况等因素的基础上，酌定蒋
某的相关损失为8000元。关于
房屋无法出租的损失，法院认为，
因蒋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缺乏
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法院判令承租人贾某
赔偿房东蒋某物品损失费8000
元，蒋某须退还贾某押金及水电
费共计7147元。

法官提醒，承租人应妥善使
用、保管房屋及屋内设施，当出现
折旧和磨损情况时及时告知出租
人，如出租人以此为由拒绝退还
押金或者要求赔偿，则需要判断
房屋和屋内设施折旧是否超过正
常使用限度。

2022 年 6 月，王
某与杨某签订了房屋
租赁合同，支付了押
金 8000 元和月租金
5000元，合同约定“房
屋存在安全隐患的，
承租人有权单方解除
本合同，出租人向承
租人支付违约金；承
租人提前退租的，提
前30日通知出租人，
并支付违约金”。

同年 6 月 30 日，
王某搬家时发现房屋
存在浴霸灯暖和燃具
无法使用、门锁破损
等问题，认为租赁房
屋存在安全隐患，遂
将物品搬回，并于7月
10日向杨某提出解除
合同。后因双方就合
同解除事宜协商未
果，王某将杨某诉至
法院，要求确认租赁
合同解除，并要求杨
某返还租金及押金共
计1.3万元。

庭审中，杨某同
意解除合同，但否认
房屋存在安全隐患，
并在庭上提起反诉，
称王某单方解除合同
已构成违约，押金应
作为违约金不予退
还。

法 院 审 理 后 认
为，王某在合同刚进
入履行状态就提出退
租过于随意，其提出
的租赁房屋相关问题
并 未 构 成“ 安 全 隐
患”，不足以成为解除
合同的依据，因此王
某应承担违约责任。
王某通知杨某解除合
同，属于明确表示不
再履行合同义务，构
成预期违约，合同于
通知当天解除，王某
应支付合同开始至合
同解除之日间的租
金。据此，法院判决
王某与杨某签订的租
赁合同于2022年7月
10日解除，8000元押
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
还，扣除租期后杨某
须退还王某剩余租金
3330元。

法官提示，租房
需谨慎，承租人在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应
全面考察房屋状态，
充分考量自身情况与
出租人就租金、租期、
违约责任等合同条款
进行协商，在合理范
围内明确违约责任，
以避免不必要的麻
烦。

同一房源多家中介 择优选择不算跳单

房屋违建合同无效 返还预付赔偿损失

擅自处理房东家具 构成侵权折价赔付

合同初期任性解约
自担责任押金难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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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相关规定


